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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提供市政服務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」委員會

秘書　李蔡若蓮女士

「提供市政服務「提供市政服務「提供市政服務「提供市政服務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」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」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」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」

1998年 6月至今，臨時市政局屢次就政府的「區域組織檢討」和有關的
諮詢行動、兩份建議重整市政服務的顧問報告等，向貴局議員提出了意見。

今年 5月，本局議決由轄㆘各專責委員會，以務實的觀點和服務市民為
出發點，研究標題的條例草案，再提交意見。另外，本局的全局常務委員

會又在今年 10 月 12 日，通過本局各專責委員會對標題草案的意見（見附
件），以及由本局的立法會功能組別代表張永森議員和本局的代表（名單

隨附）出席草案委員會 10月 22日的公聽會，以表達有關意見。

謹請覆實需要本局代表在當㆝何時出席公聽會。

函此告知。

臨時市政局主席梁定邦

連附件

1999年 10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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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臨時市政局臨時市政局臨時市政局臨時市政局

有關有關有關有關《提供市政服務《提供市政服務《提供市政服務《提供市政服務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意見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意見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意見（重組）條例草案》意見

(1) 職權劃分：條例草案反映出政府會把香港法例第 132 章《公眾 生

及市政條例》所界定的職權，分別移交 生署、漁農處、食物環境

生署。以這樣的分工，似乎看不出可以達到政府重組區域組織架

構的主要目標，即是要消弭或減輕資源重疊的情況，以及精簡架

構。危機管理的效率就更見不得可以因而提高。在這方面政府應先

向立法會和大眾清楚交代。在新架構㆘，政府提供資料闡述食物安

全及環境 生和食物環境署、衛生署和漁農處等的職能分工。但該

等建議能否提高現有效率，特別是危機處理的效率，減低資源重疊

等問題，仍有絕大疑問。

(2) 對於市政服務與設施的費用大部分會由政府官員訂定㆒事，因為雖

然政府會向擬設的文化委員會與食物及環境 生諮詢委員會徵詢

意見，但是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組合與㆟選的委任如何，現在仍是

疑問。因此，政府訂定有關的費用時，可能會缺乏民意的參與和監

察。新的架構必需含有民意的監察機制來制訂收費政策，而非單由

政府的執行部門來決定。政府建議釐定市政服務各種費用的新機制

未有充份的民意監察。政府的收費政策強調用者自付，追回成本，

這與議會的㆒貫考慮以「服務，補貼及共渡時艱」為本的意義背道

而馳。我們應要求政府在這方面作出交待和政策承諾。

(3) 條例草案訂明由政府全盤接收兩局與外界團體／㆟士所簽訂的協

議、合約或安排。這項建議對有關團體／㆟士是否公平，並且認為

由此可見政府草擬條例草案時，似乎沒有作出全面的諮詢，也未有

考慮給予有關團體／㆟士退出合約／協議的選擇權。受到重組議會

架構的影響，現時臨時市政局和市政總署合約的訂約㆟將會改變，

對此，政府必須尋求解決方案以免引起任何法律糾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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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政府建議在新成立的食物環境 生署附設㆒個牌照㆖訴委員會，但

又同時保留現有的文康市政㆖訴委員會。這兩個委員會所處理的只

會是關於牌照方面的㆖訴個案，而不像臨市局現有的覆檢委員會會

處理牌照問題以外的個案，例如扣分制度、租務事宜等。另㆒方面，

政府建議成立這兩個委員會，會令㆖訴機制分成兩個層次，以致業

界㆟士或其代表律師必須就同㆒宗㆖訴個案分別出席兩個委員會

的聆訊，既浪費資源和時間，也會妨礙㆖訴㆟處理日常業務。

(5) 就食肆發牌事宜來說，政府只是 眼於如何在主體法例把有關的權

力移交新部門，卻沒有安排向業界或公眾解釋日後的附例和發牌條

件是如何釐定的。此外，政府只是簡單㆞從臨市局與臨區局之間作

取捨，把其㆗㆒方的某些現存條例納入新例，卻沒有事先進行諮

詢，以致湊合而成的新條例可能因為兩者現存條例的鬆緊不㆒，而

會對市區和新界的持牌㆟各有不利。

(6) 就食肆監管事宜來說，政府委任的管理顧問未能作出實質有效的建

議去改善和加快發牌制度的處理時間與效率。為何政府不把這些改

善建議（例如：食肆經營者申請食肆牌照只需要遞交㆒份申請表）

納入有關的法例與附例。

(7) 市民不滿市政署的工作可向市政局投訴，但新架構並沒有同類投訴

機制。

(8) 新設立的酒牌局和牌照㆖訴委員會應㆒併負責康樂委員會豁㆘的

租約和非牌照的有關事項，並應保留現時架構㆗的類似覆檢委員會

的職能。臨時市政局覆檢委員會所處理的非牌照事項，在新的㆖訴

架構並沒有包括此項功能。新酒牌局機制在執行方面會有困難，新

酒牌局成員㆟數不多而要處理的個案煩多，唯政府所設定的法定㆟

數又過高，在運作㆖可能存有㆒定的困難。新建議㆘市民向食物環

境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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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申請牌照不獲批准，可以提出㆖訴，如牌照㆖訴委員會推翻署方

的決定，則署方仍可以向市政服務㆖訴委員會㆖訴，唯這個兩層㆖

訴機制，小販商要花錢自僱律師答辯，這未免勞民傷財。政府應該

要簡化㆖訴渠道。

(9) 建議的新規例源自兩個臨市局的附例，從兩套不同的附例之間政府

傾向採納涵蓋範圍較全面的㆒套。唯此政策牽涉層面大，受影響的

㆟士眾多，因此，政府應就有關草案先廣泛諮詢業界及受影響㆟

士，才作出取捨及修改。

(10) 新建議的發牌機制是否可行和能否改善現有制度的缺點仍是疑

問。

(11) 有關文娛㆗心附例第 9B 及 C 條，應採用現行條文，即不加入任何

規限，各文娛㆗心經理可製訂場館使用者守則，以監管在場館內錄

製或攝影的事宜。因為擬議條例過於嚴苛，對觀眾、表演者及記者

會造成不便，亦影響文娛㆗心的運作。香港體育館及伊利沙伯體育

館的性質和其他文娛㆗心不同，而各場館有其場館使用者守則，把

規限加入場館使用者守則㆗，已能有效㆞監察使用者的行為，這樣

較立法更靈活及更具彈性。

(12) 有關文娛㆗心附例第 11條，應保留現時的附例條文，不作修改。因

為現有條例限制已經足夠，而市政總署職員在行使現有條例時也沒

有出現任何問題，故不需加入其他條文來限制使用文娛㆗心的市

民。

(13) 政府應全面檢討和清楚界定香港康體發展局、港協和將來新成立的

政府部門的整體架構及其扮演的角色，避免職能重疊的問題。

(14) 音樂事務處歸入演藝學院的建議，富爭論性，各界仍未達成共識。


